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元山弃土场及配套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服务机构的比选公告

项目编号：GC-BX-2017015号

    我公司（以下简称比选人）拟对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元山弃土场及配套工程建筑材料检测服务机构进行比选。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元山弃土场及配套工程建筑材料检测。
2.服务内容：建筑材料检测服务。
    3.项目地址：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元山村。
    二、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3.具有稳定的咨询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开展项目工作所必需的设备、场所，保证中选后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转包或分包。

4.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服务质量，近三年没有违反职业道德以及违法犯罪的行为。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比选时间

    1.报名时间：2017年8月15日9时00分-8月20日17时00分（节假日除外）。

    2.报名地点：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造价部。

    3.报名要求：比选报名及资料费为300元人民币，报名后不退。报名时应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复印件加盖单位鲜章留存，证照原件验退）：介绍信、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4.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017年8月21日9时00分，比选申请文件接受地点为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会议室，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不予接受，视为自动放弃比选机会，所有比选申请文件不予退还。
      5.比选评审开始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9时00分。比选申请人不得相互串通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比选人或者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他人名义申请比选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进行比选，一经发现有相互串通报价行为，评审委员会有权终止比选并重新组织比选活动。
    四、比选报价

比选申请文件包括以下内容（以下资料须加盖公司鲜章，证照原件验退）：

（1）比选申请文件封面（格式不限）

（2）目录

（3）授权委托书（格式不限）。

（4）营业执照。

（5）企业资质证书。
（6）开户许可证。
（7）比选报名费收据。
（8）报价单。
（9）拟投入本项目的工作人员（项目负责人1名、专业技术工作人员至少2名等）连续6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10）业绩证明（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

（11）服务承诺书（关于服务期限和服务质量的承诺，格式不限）。
 以上资料应装订两份（一正一副）并密封，密封袋上依次注明项目名称、比选人名称及比选申请人名称，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司鲜章。

备注：最近6个月（企业设立不足6个月，从设立时起，下同）连续缴费的养老保险是指从报名时间的上一个月或上上个月起算，往前推6个月的连续、不间断，每个月都缴纳了养老保险费。
2.本次收费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建筑材料检测收费标准》（川价费〔2004〕28号）文件按一定比例下浮，下浮比例不得低于20%，下浮比例保留两位小数（即：xx.xx%）。报价单具体格式如下：

	项目名称
	收费报价
	备注

	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元山弃土场及配套工程建筑材料检测
	下浮    %
	


3.评审委员会发现比选申请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比选申请人报价，并可能低于服务成本的，比选申请人应做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比选申请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材料的，由评审委员会认定该比选申请人以低于成本报价比选，其报价应作废标处理。经评审有效的比选申请人报价最低者优先确定为第一比选候选人；当报价一致时，有类似业绩或业绩较多者优先确定为第一比选候选人。
4.人员差旅费、税费、评审费用等一切费用已包含在本次报价中，不再另行计取。

5.比选申请人不得相互串通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比选人或者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他人名义申请比选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参加比选，一旦发现有相互串通报价等行为，评审委员会有权终止其参加比选资格。
    五、服务要求

    1.服务单位按项目进度，配合业主及时开展服务工作。

    2.服务合同必须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合同履行过程中，服务单位因技术、服务期限等达不到比选人要求给比选人造成损失的，比选人有权更换服务单位，并保留向其索赔的权利。

    4.中选人应按公告要求向比选人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5000元，履约保证金以银行转账方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缴纳时间：自比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之日起5个日历天内（含发出当日）。完成服务内容出具全部报告后20个工作日内，若无违约情形全额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广元市国土资源局、广元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官网和广元日报媒介上公开发布，涉及相关补遗、更正、变更、停止比选等信息只在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gygctz.com/）上发布。
七、中选结果公示

    本次中选结果将发布在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gygctz.com/）“公示公告”栏，比选申请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或认为评审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不公正、不公平行为的，应在公示期间（三个工作日）向比选人提出书面异议，公示期满后提出的书面异议，比选人将不予受理。

    八、联系方式

    1.比选人：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
    2.地点：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利州区河西办事处东风坪社区原一机厂宿舍）。

    3.联系人及电话：权先生，18780984475。
                                   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4日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属广元国成投资有限公司所有 ，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由我公司承担

